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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父母亲重视教育，却也最容易在教育上犯错。”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大部
分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育儿知识的培训指导，建议家庭教育
立法让父母持证上岗，引发热议。“丧偶式”育儿，“咆哮式”辅导
作业，“棍棒式”教育……现如今，家庭教育领域问题不断，很多
家长对如何教育子女有心无力，时常感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
管。 据3月9日《广州日报》

绘画 王铎 配诗 郝玲

□ 史洪举
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作法院工作报
告。报告中既提到了赵正永、赖小
民等“大老虎”，也提到若干小案件。
如标的只有1元的“涉疫白虾”案，重
庆某营销策划公司在公众号公布了
一份购买了涉疫白虾的市民的隐私
信息列表，涉及当事人1万多人，且
当事人的电话、住址等信息都被晒
到网上。赵女士就此提起诉讼，索
赔1元。最终，该公司被法院判决在
其公众号及权威报纸上书面道歉，
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1元。

据报道，2020年度，全国法院审
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330.6万件。这
起“1元小案”无论是案件标的还是
纠纷类型，并不算新奇显眼，更谈不
上大案要案。而最高法院在工作报
告中着重提到了该案，无疑代表着
一种明确的司法态度和裁判标准，
即公民的人格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
护和司法机关的有力维护。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
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
和公开等人格权。人们的家庭住
址、公民身份号码、职业、家庭成员等
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个
人隐私。他人不得擅自将其所知悉
的这些信息散布传播。

根据《民法典》，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
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
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不得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
私密活动。

由上可知，除非法律明确规定，
或者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取得权利
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隐私。

哪怕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公
民的人格尊严、个人隐私依然受到法
律保护。虽然因防疫需要应作出让
渡，但让渡的权利仅限于防疫本身，
且不是全部让渡，而是依照抗疫需要
适度让渡。如有关部门隐去个人详
细信息开展流动轨迹调查和发布行
动轨迹报告。而相关公司将涉疫人
员信息毫无保留地晒到网上，显然
是对公民隐私权的无视与践踏。

对此，在被害人依法提起诉讼
后，作为人民法院的司法机关没有
因为是“1元小案”而轻视。而是在
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明对错，依法
判决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公司败诉，
判令其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赔
偿金1元。

在纷繁复杂且数量较大的民商
事案件中，虽然这只是一起“1元小
案”，其彰显的意义却不容忽视，即
体现出《民法典》对公民权利“慈母
般的呵护”，无论是再小的案件，再
微小的权利，都无差别地受到法律
的保护。这也体现出司法机关对所
有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的重视，对
所有当事人的公平对待。无论是多
小的案件，无论是多么弱势的群体，
只要依法提起诉讼，都将感受到法
律平等与司法的温度，感受到可视
的、具体的公平正义。

“1元小案”彰显司法
对权利的无差别保护

□ 刘怀丕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提出，与公安部等出台指导
意见，严惩以“被害”为名设局
索财，让“碰瓷”者“碰壁”。对
设局“碰瓷”者亮剑，勇打违法
丧德行为，司法机关守护善良
与公义，传播社会正能量，能
促进形成文明新风尚。

有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诬陷他人索财、有的不惜自伤
卖惨讹钱、有的设局捏造他人

损坏自身财物要赔偿……近年
来，各种“碰瓷”招数花样翻新，
让人防不胜防。有人甚至以

“碰瓷”为业，组成犯罪团伙作
案，或“碰瓷”不成就直接抢劫。

“碰瓷”类违法犯罪败坏社会风
气，极易滋生黑恶势力。受害
者蒙受不白之冤，却常常有苦
说不出，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针对“碰瓷”的打击，此前
一直存在定性不准、界限不明、
取证不足、惩处力度不大等执

法司法难题。“碰瓷”者屡屡得
手，还与受害人同情弱者、怕麻
烦的心理有关。由于容易得
手、回报丰厚、遭打击概率低，

“碰瓷”类违法犯罪一度猖獗。
从实处着眼、细处着手，

扫群众所恶，护百姓平安。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
让“碰瓷”者“碰壁”，诠释了司
法为民的使命，彰显了维护社
会公义的担当。当前，针对

“碰瓷”类违法犯罪的多样手

法，已明确了案件的定性和处
罚，统一了司法标准和尺度，
理顺了案件办理流程。只要
相关政法机关加强协作合力

“围剿”，确保案件依法快速处
理，让恶意施“苦肉计”的行径
吃到法律惩罚之苦，必能有效
打击“碰瓷”行为。

有了司法撑腰，遇上“碰瓷”
行为，每个人也要敢于斗争，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让“碰瓷”者没有可乘之机。

让“碰瓷”的碰壁，玩“苦肉计”的吃苦

开发“未成年版”手机和网络值得深入研究

□ 丰收
当前，互联网在给我们带

来种种好处的同时，也给未成
年人带来巨大风险。为了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手机，防止网
络上的不健康内容对未成年
人造成不良影响，今年“两
会”，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百浩
律师事务所主任黎霞建议，国
家扶持开发未成年人专用手
机、网络，呵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手机与网络早已成为现
代社会的重要工具。2019年
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就已达
1.75亿，这个网民群体主要通
过智能手机上网。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短视频及其他不健
康的网络信息，引发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视力下降乃至违法
犯罪等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
未成年人值得深思。

目前，针对上述问题虽然
已有一揽子应对措施，譬如，
要求相关运营商推出防沉迷
系统、支持未成年人网络打赏

可以退还、净化未成年人网络
空间、原则上手机不得带入校
园等，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作
用仍然有限，还需要从源头入
手。现行智能手机与互联网，
是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源头之一。

先说智能手机。智能手
机推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诸多便利，
但由于未成年人自制力较弱，
使用智能手机和网络不够理
性，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再说
网络。互联网无疑是好工具，
但不是每一种网络内容都适
合未成年人，当未成年人难以
甄别网络内容健康与否，就有
可能被伤害。

因此，在推进网络分类分
级管理等措施的基础上，有必
要从手机与网络入手，为未成
年人构建更健康的成长环境。
其中，黎霞代表提出针对性建
议：一是，国家扶持开发未成
年人专用手机，以完全控制未
成年人的上网时长；二是，扶

持开发运营未成年人专用网
络、软件，对内容、功能严格
监管。

这一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深入研究。一旦开发出
未成年人专用手机，有利于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于手机，对保
护青少年视力和心理健康都
有重要意义。一旦开发出适
合未成年人的网络和软件，就
能减少其接触不适宜的网游、
直播等内容，可避免这个群体
不理智打赏、被引诱犯罪等。

同时，还能兼顾未成年人
正常使用手机和网络的需求。
在互联网时代，完全禁止未成
年人接触网络是不现实的，也
是不应该的，未成年人也需要
手机和网络来实现沟通、学习
等目的。而如果开发未成年
人专用的手机和网络，既能避
免不良影响，又能满足其正常
需 求 ，是 值 得 考 虑 的 一 个
选项。

虽然目前网上也销售“学
生手机”，但这种手机与“老年

机”没什么区别，屏幕太小、功
能简单，并不受欢迎，从某种
程度来说是老款手机打着“学
生手机”的旗号消化库存。虽
说智能手机也有儿童模式，但
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时很少使
用儿童模式，这说明智能手机
的儿童模式还远远不够。

去年，我国针对老年群体
遭遇的数字鸿沟已经作出相关
部署，如网站和App等将推出

“适老版”。既然我们可以解决
老年群体的数字之忧，也应该
借鉴这种思路解决未成年人的
上网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由
于种种原因，“一老一少”难以
与其他用户“同行”，就需要为
他们量身定制专属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开发“未
成年版”手机与网络，并不能
取代“防沉迷”、分类分级等其
他规范手段，而是相关举措要
同时发力。在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方面，坦率地说，现
有的措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
做得更多。

近年来，各种“碰瓷”招数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针对“碰瓷”的打击，此前一直存在定性不准、界
限不明、取证不足、惩处力度不大等执法司法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让“碰瓷”者“碰壁”，诠
释了司法为民的使命，彰显了维护社会公义的担当。

在推进网络分类分级管理等措施的基础上，有必要从手机与网络入手，为未成年人构建更健康的
成长环境。一旦开发出未成年人专用手机，有利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手机，对保护青少年视力和心
理健康都有重要意义。

虎妈狼爸加鸡娃，
焦虑暴躁压力大。
科学育儿缺培训，
家庭教育须当下。


